
三明学院学生工作部(处)文件

明院学工〔2020〕1 号

关于组织开展三明学院第三届“三明之星”
优秀学生（团队）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创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与形式，充分展

现“三明三康”育人成果，挖掘和塑造青年学生先进典型，体

现我校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学校

决定开展三明学院第三届“三明之星”优秀学生（团队）评选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使评选活动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学校成立

校评审委员会，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学生工作部(处)、

校团委、教务处、各二级学院党委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由学生工作部牵头，具体负责评选活动的实施，

各二级学院设立初评工作小组，负责具体推荐评选工作。

二、评选范围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参评学生（团队）需是我校全日制在籍学生（不含

2019 级）。

三、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符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三明学院学生行为规范要

求，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学习勤奋，无补考重修情况，诚

实守信，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特色条件：

大学时期在树立“三明”追求和守好“三康”底线方面有

特别突出表现，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和敬佩，在学生群体中特别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具体要求如下：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

（1）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抢险、救灾、救人，表

现突出；

（2）积极参与学校、社会重大活动并承担重要角色，做

出个人贡献，在社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为学校争得荣誉；

（3）党员、预备党员在班级或者其他学生组织中起到先

锋模范作用，并在政治理论学习、思想素质培养方面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表现突出；担任班级干部职务、学院学生组织或社

团部长以上学生干部，并在帮助和带动学生方面有突出事迹。

（4）积极主动帮助他人、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坚持勤



工助学、义工、志愿服务活动，义工时长必须达到二星级，成

绩突出。

（5）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在

公开发行的学术、科研刊物上发表论文；

（6）发明创造获得国家专利；

（7）在各类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励；

（8）在创新创业方面成绩突出，在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创

业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或者积极投入创业实践，成效良好。

（9）大学时期专业课（指该专业的通识课程、学科核心

课程和制定专业选修课）的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综合成绩在

本专业名列前 5%；

（10）在精神上自强不息，在压力、挫折、困难面前表现

出顽强的毅力，勇于追求远大志向，并取得一定成绩。

四、评选程序

（一）成立初评工作小组

各二级学院设立初评工作小组，由各二级学院党委副书记

牵头，成员由教学管理人员、教师代表、辅导员、学生代表组

成，负责具体推荐评选工作。

（二）候选人推荐、报送

候选人（团队）由个人申请、辅导员审核、学院评议推荐。

原则上各二级学院报送 3 名候选人，1 个候选团队。



请各二级学院广泛宣传、充分挖掘先进典型，经初评工作

小组组织初评，在学院内公示三日，无异议方可报学校评选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候选人按要求填写三明学院第三届“三明之星”优秀学生

（团队）报名表，撰写事迹材料（二到三千字左右的详细材料，

需用 Word 文档制作排版，大标题用小二号黑体，小标题用四号

宋体加粗，正文内容用小四号仿宋字体，正文行间距 24 磅），

填写量化得分表，并附获奖文件、证书复印件、纯成绩排名表

等相关支撑材料（均需辅导员审核签字）。所有材料要求有纸质

版和电子版，所提供材料作为评选的参考依据。

1 月 13 日前各学院将评选材料：候选人（团队）推荐表（一

式二份）、事迹材料、获奖文件、证书复印件、纯成绩排名表、

学院推荐人汇总表等材料（均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以及个人

证件照（电子版）、个人(团队)生活照（2 张，非艺术照、高像

素，电子版）报学工处管理科（南区学生活动中心 224）。电子

版发送至王家健老师办公平台。

各二级学院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评选材料，逾期视

为自动放弃。

（三）评审

评审委员会通过查阅事迹材料和支撑材料，对各二级学院

推荐人进行评审。



（四）确定获选人

评审委员会经过审议和评定，确定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和候

选团队建议名单，进行校内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予以表彰。

五、评选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三明学院“三明之星”评选活动是

学校坚持以校训精神为核心，广泛开展“三明三康”育人活动，

切实增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

力的有效载体。各二级学院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依据评选范围和条件，遵循实事求是、好中选优的原则，认真

做好推荐对象的考察、审核工作，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意见，

核实其先进事迹，确保推选优秀的校训精神代言人，保证评选

活动圆满成功。

（二）加强宣传动员。要通过专题会议、网站、宣传栏等

多种有效形式，在学院内广泛宣传评选精神，加大宣传、发动

的范围，开创良好的舆论环境，提高评选活动的被认同度和知

晓度，引导广大师生理解、支持并积极参与评选活动。

（三）大力弘扬先进。要主动发现、挖掘典型，宣传优秀

事迹，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提炼三明学院“三明

之星”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先进事迹，充分利用报纸、橱窗、专

题专访、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理念，引导价值追求，扩大先进典型影响力，促使在



全校范围内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四）保证公平公正。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严格执行评选的有关规定和量化标准，组织好在全体师

生中的公示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增强评选透明度，确保评选

结果能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先进性和全体师生的意愿。

（五）评选教育结合。要把评选“三明之星”与培育、树

立当代大学生先进典型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优秀学生典型

在学风建设和校风培育中的作用，形成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

评选细则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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